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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2435      证券简称：硕博电子    主办券商：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

 

长沙硕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自然人刘占军、郭彦蕊、李敏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刘占军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1、2006 年 3 月至今，任长沙海普

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、执行董

事； 

2、2014 年 6 月至今，任长沙艾诺

机器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；2015

年 2 月至今，任长沙艾诺机器人有

限公司经理； 

3、2017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，

任长沙硕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长； 

4、2017 年 7 月至 2022 年 9 月，

任长沙硕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执行事务合伙人； 

5、2023 年 1 月至今，任长沙普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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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长沙普洛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执行事务合伙人； 

6、2023 年 4 月至今，任长沙普洛

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现任职的长沙普洛电气设备有限

公司专注于高防护等级传动控制

系统的研发、生产，为客户提供整

套电控系统的解决方案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
现任职的长沙普洛电气设备有限

公司注册地为长沙高新开发区麓

云路 100 号兴工科技园 11 栋 102

号房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

日，刘占军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数量 2,500,000 股，占公司股

本的 25.00%。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否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郭彦蕊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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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1、2017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，

任长沙硕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； 

2、2022 年 12 月至今，任长沙硕

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

总经理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公司专业从事特种装备车辆恶劣

环境控制器解决方案及电控系统

整体解决方案的应用及其技术服

务，包括移动控制器、智能分布式

IO、显示屏、操作面板等产品的研

发、生产、销售及其技术服务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 28 号金瑞

麓谷科技园 B-2 栋 102 号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

日，郭彦蕊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数量 4,075,000 股，占公司股

本的 40.75%。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是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李敏 

国籍 中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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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1、2019 年 11 月-2021 年 8 月，任

长沙硕博电机有限公司工程师； 

2、2021 年 9 月-2022 年 12 月，任

湖南瀚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；

3、2023 年 1 月至今，任长沙硕博

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公司专业从事特种装备车辆恶劣

环境控制器解决方案及电控系统

整体解决方案的应用及其技术服

务，包括移动控制器、智能分布式

IO、显示屏、操作面板等产品的研

发、生产、销售及其技术服务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 28 号金瑞

麓谷科技园 B-2 栋 102 号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

日，李敏持有硕博电子股份数

量 425,00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

4.25%。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否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注：2023年 3月 15日，收购人郭彦蕊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敏与股份转让方刘

占军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收购人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股份转让方刘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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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持有的硕博电子 22.00%股份（2,200,000 股），从而直接持有硕博电子 57.00%

股份。收购完成后，郭彦蕊成为硕博电子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由于当时股份转让方刘占军所持硕博电子 1,400,000 股是限售股份，无法办

理 14%股权的转让手续。为了保障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能够依约履行，刘占军与收

购人郭彦蕊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书》，刘占军将其持有

的硕博电子有表决权股份 1,400,000股（占硕博电子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%）

所对应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收购人郭彦蕊行使。协议所述表决权委托的期

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1,400,000股限售股份过户至乙方郭彦蕊名下为止。《股份

转让协议》及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书》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17日在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收购报告书》及相

关公告。 

为履行以上协议，鉴于目前待交割的 1,400,000 股限售股股份已解除限售，

双方根据约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股份交割。公司股东刘占军于 2023 年 11月

27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00,000 股，本

次交易后，刘占军直接持股比例由 27.00%变为 25.00%。收购人郭彦蕊于 2023

年 11 月 27 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

200,000股，本次交易后，郭彦蕊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0.75%。郭彦蕊及其一致

行动人李敏直接持股比例合计由 43.00%变为 45.00%。 

截至目前，上述《股份转让协议》涉及的股份已交割 1,000,000股，其中 2023

年 11 月 27 日交割 200,000 股，2023 年 4 月 28 日交割 300,000 股，2023 年 3 月

28 日交割 500,000 股，上述交割完成后，收购人郭彦蕊直接持有硕博电子

4,075,000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 40.75%，收购人李敏直接持有硕博电子 425,000

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4.25%。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

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

股权关系 无 不适用 

资产关系 无 不适用 

业务关系 无 不适用 

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无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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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

1、一致行动主体包括：郭彦蕊、李敏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√亲属关系 □其他  

3、其他应披露的事项：李敏与郭彦蕊系夫妻关系。 

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占军 

股份名称 硕博电子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3 年 11 月 27 日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2,700,000

股，占比

27.00% 

直接持股 2,700,000 股，占比 27.00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，占比 0.0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,700,000 股，占比 27.0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，占比 0.00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2,500,000

股，占比

25.00% 

直接持股 2,500,000 股，占比 25.00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，占比 0.0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,500,000 股，占比 25.0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，占比 0.00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无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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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 郭彦蕊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敏 

股份名称 硕博电子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2023 年 11 月 27 日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4,300,000

股，占比

43.00% 

直接持股 4,300,000 股，占比 43.00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，占比 0.0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，占比 0.0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,300,000 股，占比 43.00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4,500,000

股，占比

45.00% 

直接持股 4,500,000 股，占比 45.00% 

间接持股 0 股，占比 0.0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 股，占比 0.0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 股，占比 0.0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,500,000 股，占比 45.00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无 不适用 

注：本次大宗交易系履行收购人郭彦蕊收购事项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

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，“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，收购人成为公司第

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2

个月内不得转让。”因此，收购人郭彦蕊本次增持的 200,000 股股份为有限售股

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，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办理限售手续。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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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√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□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
2023 年 3 月 15 日，收购人郭彦蕊及其一致行动人李

敏与股份转让方刘占军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收购

人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股份转让方刘占军持有的硕

博电子 22.00%股份（2,200,000 股），从而直接持有硕博

电子 57.00%股份。收购完成后，郭彦蕊成为硕博电子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由于当时股份转让方刘占军所持硕博电子 1,400,000

股是限售股份，无法办理 14%股权的转让手续。为了保

障《股份转让协议》能够依约履行，刘占军与收购人郭

彦蕊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签署了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书》，

刘占军将其持有的硕博电子有表决权股份 1,400,000 股

（占硕博电子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%）所对应的表

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收购人郭彦蕊行使。协议所述表

决权委托的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1,400,000股限售股

份过户至乙方郭彦蕊名下为止。《股份转让协议》及《表

决权委托协议书》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

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网 站

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收购报告书》及相关公告。 

为履行以上协议，鉴于目前待交割的 1,400,000 股限

售股股份已解除限售，双方根据约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

进行股份交割。公司股东刘占军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通

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

份 200,000 股，本次交易后，刘占军直接持股比例由

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收购报告书》及相关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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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00%变为 25.00%。收购人郭彦蕊于 2023 年 11 月 27

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

司股份 200,000 股，本次交易后，郭彦蕊持有公司股份比

例为 40.75%。郭彦蕊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敏直接持股比例

合计由 43.00%变为 45.00%。  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本次权益变动系履行收购人郭彦蕊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敏与刘占军于 2023 年

3 月 15 日签订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相关条款（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实际交割

为 200,000 股）。本次收购实施完毕后，收购人将利用其现有资源不断提高硕博

电子的综合竞争能力、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，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率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刘占军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郭彦蕊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李敏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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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23 年 3 月 15 日，公司股东刘占军与郭彦蕊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敏签订《股

份转让协议》和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收购人郭彦蕊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敏拟通过

大宗交易方式受让股份转让方刘占军持有的硕博电子 22.00%股权，从而直接持

有硕博电子 57.00%股份。协议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收购报告书》及相关公告。 

为履行以上协议，鉴于目前待交割的 1,400,000 股限售股股份已解除限售，

双方根据约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股份交割。公司股东刘占军于 2023 年 11

月 27 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00,000 股，

本次交易后，刘占军直接持股比例由 27.00%变为 25.00%。收购人郭彦蕊于 2023

年 11 月 27 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

200,000 股，本次交易后，郭彦蕊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40.75%。郭彦蕊及其一致

行动人李敏直接持股比例合计由 43.00%变为 45.00%。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，实际控

制人未发生变动。 

 

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

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

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刘占军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二）郭彦蕊、李敏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三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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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《表决权委托协议书》。 

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刘占军、郭彦蕊、李敏  

2023年 11 月 2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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